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重庆市丰都县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项目—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

行业

类别
市政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重庆丰都三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

责任公司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丰都县水利局，丰都水利许可〔2023〕17号，2023年 3
月 16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11月~2024年 11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重庆利水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二、验收意见

根据《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的通知》（渝水

〔2017〕255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

意见》（水保〔2019〕160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

理办法》（水利部第 53号令）和《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

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及

相关文件的通知》（渝水水保〔2019〕8号）等要求，重庆丰都三

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7月 28日在丰都县主持

召开了重庆市丰都县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 项目—污水处理厂

升级改造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重庆丰都三峡水环境

综合治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利水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中冶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润源鑫水土保

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

会议邀请了相关专家，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水土保

持方案编制单位、监测单位、监理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

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情况和验收报告情

况的汇报，经质询、讨论，形成了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重庆市丰都县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 项目—污水处理厂升

级改造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分布于江池镇、龙河镇、武平镇、三建

乡、南天湖镇、暨龙镇、太平坝乡、都督乡、栗子乡、龙孔镇、兴

义镇、双路镇、兴龙镇、许明寺镇、青龙乡、保合镇、虎威镇、十

直镇、社坛镇、仁沙镇、名山街道、双龙镇、湛普镇等 23个乡镇，

总用地面积约 10.04hm2，主体工程包括 25个污水处理厂的主要构

筑物、附属管线的改建及绿化整改。

本工程总投资为 8335.75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总投资 332.96万

元。工程于 2022 年 11 月开工，2024 年 11 月完工，总工期为 25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3年 3月 16日丰都县水利局以《丰都县水利局关于重庆市

丰都县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 项目—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水土

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通知》（丰都水利许可〔2023〕17 号）

对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主体设计单位为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水土保持初步设计与施工图设计工作纳入主体设计同步开

展。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承担。监测单位采用调查监测、查阅资料、历史影像遥感监

测、询问等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于 2025

年 6月编制完成《重庆市丰都县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项目—污

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主要结论为：项目建设期间，在各防治分区采取的水土保

持措施总体适宜，水土保持工程布局基本合理，达到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的要求。通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99%，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15%，表土保护率 99.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9.99%，林草覆盖

率 30.68%。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

的目标值。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建设单位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承担本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编制单位通过收集并查阅设计、施工、

监理和监测等相关资料，结合多次现场调查和复核，于 2025 年 7

月编制完成《重庆市丰都县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项目—污水处

理厂升级改造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委



托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委托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依法

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备注，根据《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土保持

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渝财综〔2015〕101号）

第十一条，本项目属第四项的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属

于免征范畴）；按照批复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合理；

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

有关规范要求；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水土保持后续管理、

维护责任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重庆市丰都县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项目—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在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

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议管护单位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管

理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